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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的具体措施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三

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苏政办发〔2021〕109 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转型实施方案的通知》（连政办发〔2022〕3 号）要求，

大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以下简称“智改

数转”），特制订如下支持措施：

一、支持智改数转深入推进

（一）有效投入奖补。支持企业对现有研发、采购、生

产、检测、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采用智能装备和工业软

件，开展信息系统集成化、工序装备智能化，传统设备数字

化等技术改造升级项目。项目有效投入包括设备购置、与设

备配套的工业软件、云资源及网络费用、调试安装费用等，

以及与项目相关的咨询、设计、检测、评价等支出。年度有

效投入在 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按不超过 12%予以奖励，单

个企业年度奖补上限 500 万元。

（二）贷款贴息奖励。鼓励金融机构推出专项金融产品，

加大对企业智改数转的支持力度。对通过连云港市综合金融

服务平台等渠道获得智能化改造项目贷款的企业，对项目贷

款额超过 300 万元的项目，按照项目贷款额的 2%给予贴息奖

励，单个企业每年最高奖励额度不超过 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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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示范标杆项目。对经认定的国家、省智能制

造示范工厂分别给予最高 200 万元、100 万元奖励。

二、推广智改数转应用平台

（四）推进两化融合本质贯标。加大对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标准的宣贯，持续引导全市规上企业积极开展两化融合自

评估、自诊断、自对标，鼓励企业实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

标 2.0，提升我市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对通过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贯标评定的企业，按照评定分级，对 5A 级、4A 级、

3A 级、2A 级、A 级分别给予最高 60 万元、50 万元、40 万元、

20 万元、10 万元奖励。

（五）培育特色工业互联网平台。围绕全市优势产业链

和产业链龙头企业，推动龙头制造企业“上云用数赋智”，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业务向云端迁移，构建基于云端的产

业链供应链生态，支持省级以上产业园区搭建数字化管理服

务平台，赋能产业园区数字化转型，支持园区争创省级“互

联网+先进制造业”特色产业基地。对获国家认定的跨行业

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省级认定的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和

工业电商平台分别给予最高 200 万元、80 万元和 60 万元奖

励。

（六）加快培育工业 APP。支持工业 APP 研发，培育一

批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工业 APP，覆盖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运营维护和经营管理等制造业关键业务环节的需

求，推动工业 APP 向平台汇聚。对获评国家级、省级工业互

联网 APP 优秀解决方案的项目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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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奖励，对入围省工业 APP 汇聚平台的产品每个产品给予

最高 2 万元奖励。

三、构建智改数转创新体系

（七）推进“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支持企业应

用 5G、IPv6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施内网升级改造，重点推

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对入选国家、省级、市级

示范应用案例的试点示范项目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30 万

元、10 万元奖励。支持企业建设 5G 全连接工厂，对被认定

为 5G 全连接工厂的企业给予最高 100 万元奖励。

（八）加快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应用。加快推进标识

解析二级节点建设和应用推广，对完成与国家顶级节点对接

的新建二级节点建设单位，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对年度

新增注册企业数达到年度目标任务的二级节点运营单位给

予最高 20 万元奖励，对年度新增标识注册量、新增标识解

析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给予二级节点运营单位最高 60

万元奖励。

（九）提升工业信息安全防护能力。推动工业信息安全

防护星级企业培育，对认定为省级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

二星级、一星级的企业，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元、60 万元、

4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奖励。组织重点企业参与工业互

联网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对认定为三级、二级、一级的企业

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30 万元、20 万元奖励。培育本地工

业信息安全服务机构，对入选省级信息安全风险检查评估机

构的信息安全服务企业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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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范围包括连云港市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社

会组织。适用多项奖励政策的项目，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扶持。

属于同类奖项升级的，按级差奖励。各地要高度重视智改数

转相关工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优化推进制造业智改数转

的政策措施，积极争取上级各类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本政策

措施内涉及的财政奖励资金，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和赣

榆区范围内的企业奖励资金由市、县（区）按 30:70 分级承

担；徐圩新区财税封闭运作期间参照县比例分担，财税封闭

运作期满后按市政府明确的比例分担；其他各区、功能板块

范围内的企业奖励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本政策实施期

限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算，有效期三年。


